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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是盛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注册

的公司，注册资金 41.15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从事公司石油化工产品、煤化

工产品、基础化工原料、精细化学品、化学化工新材料等的仓储物流、生产加工、

销售项目预备期内的服务。 

按照国家产业规划、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的要求，依托连云港市的港口优势、

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国际市场丰富的甲醇资源，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开始启动了醇基多联产项目，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现有 360 万 t/a 醇

基多联产项目环评报告于 2011 年 12 月通过连云港市环保局审批。 

为适应连云港徐圩新区石化及下游产业发展需求，充分延伸现有的产业链，

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斯尔邦石化规划进一步发展丙烯腈系列产

业，拟投资建设丙烯腈扩能技术改造项目，在充分借鉴一期丙烯腈、MMA 及 SAR

装置的建设、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新增丙烯腈产业生产装置，项目建成后将新增

年产 26 万吨丙烯腈（AN）、0.78 万吨乙腈、9 万吨甲基丙烯酸甲酯（MMA）

及 23 万吨废酸再生（SAR）装置的生产能力。为了实现一期工程中丙烯腈装置

和 MMA 装置中废液的综合利用，斯尔邦石化于 2016 年投资建设了 21 万 t/a 废

酸再生（SAR）装置，该项目环评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

区环境保护局审批（示范区环审[2016]36 号），目前已建成投产并通过竣工环保

验收（示范区环验[2018]7 号）。 

为适应连云港化工园区特色化发展的要求，立足沿海区域的发展分工，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为大力发展连云港化工产业以及延伸产业，积极引导企业、技术、

人才等向园区集聚；为建设中国一流的化工产业园；为优化江苏省产业结构、培

育和壮大主导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作出贡献；为更好的形成规模优势、创造

更多的社会价值及经济效益，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经过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

现进一步规划发展丙烯腈系列产业，近期规划 104 万 t/a 丙烯腈产业群。 

本项目将充分利用一期丙烯腈、MMA 及 SAR 装置的建设、生产经验，进

一步优化工艺方案、降低能耗物耗，按照国家产业规划、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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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依托连云港市的港口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国际市场丰富的甲醇资源，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建设斯尔邦二期丙烷产业链项目，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70 万吨丙烯（PDH）、52 万吨丙烯腈（AN）、1.56 万吨乙腈、18 万吨甲基丙烯

酸甲酯（MMA）及 21 万吨废酸再生（SAR）装置的生产能力。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

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

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

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

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

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

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

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建设单位——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公众

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主要形式包括：网上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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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8 年 7 月 16 日； 

（2）《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环境保

护部，2014 年 5 月 22 日； 

（3）《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2015 年 9 月 1 日； 

（4）《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意见》（苏环规[2012]4 号），

2012 年 10 月 22 日； 

（5）《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苏环规[20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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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3.1 公示方式及途径 

本项目公众参与采用多种形式，本项目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建设单位——江

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主要形式包括：网上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 

本项目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3.1-1 

表 3.1-1  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进度 

序号 工作方式 实施时间 

1 

在“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进行第二次

信息发布 http://www.shenghongpec.com/ 

2019 年 9 月 11 日-2019 年 9

月 17 日 

2 在“连云港日报”进行报纸公开 

2019 年 9 月 17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公示次数为两次， 

3.2 公示信息内容 

（1）第一次网络公示 

连云港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2016年12月获得原环

保部审查意见（环审[2016]166 号），连云港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于 2017 年 2

月通过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了（苏政复[2017]58 号）。 

扩建项目选址位于徐圩新区石化基地多元化原料加工区，根据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扩建项目的建设与《连云港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及其规划环评

审查意见（环审[2016]166 号）要求相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

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

可不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故本项目未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 

（2）第二次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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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7 日，在“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

对建设项目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介绍了建设项目情

况；污染物产生、防治及排放情况；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及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并附上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示截屏见图 3.2-1，公众意见表见表 3.2-1。

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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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设项目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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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斯尔邦二期丙烷产业链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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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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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纸公开 

2019 年 9 月 17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在“连云港日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

了报纸公开，公示次数为两次，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公众

索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公开截屏见图 3.2-3。报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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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建设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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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贴公告 

2019 年 9 月 11 日-2019 年 9 月 17 日，在虹港石化员工倒班宿舍、斯尔邦公

司工厂门口对建设项目进行了张贴公告，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

述；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告照片见图 3.2-4。张贴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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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建设项目公告照片 

3.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

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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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 

在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

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

理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标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成后的监测、监督工作，做好

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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